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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法法》

前言

第三版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是法律出版社应社会各界对权威法律法规汇编以及在
实践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需要，精心编纂的一套应用型法规工具书。本套图书兼具权威性和应用性
两大特点，是超越目前市场上常规工具书的创新产品。本次再版，增补和修订了2010年11月以来最新
公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并对导读、参见、条文注释、文书范本和典
型案例等内容进行了更新和补充。“中华人民共和国分类法典”系列具有以下特色:1.权威编纂。法律
出版社创社五十余年，是中国著名的法律图书权威出版机构，拥有丰富的法律法规资源、最新的立法
司法动态、专业的编辑人员队伍，十几年来成功推出了数十套法律法规工具书，集专业和经验于一身
。本套“分类法典”即是集数十年法规编纂之经验，总结梳理、融会贯通数千个法律知识点，采用法
规编辑检索技术最新成果，跟踪最新立法进程，收录最新法律文件，科学分类、精心编辑出版的一套
创新型、应用型法律工具书。2.全面便捷。“分类法典”系列共有40个分册，这些分册涵盖了所有的
法律种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宪法、民事法、商事法、刑事法、经济法、行政法、社会法、
国际法八大领域以及各领域下的若干具体部门。丛书全面收录各部门法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
释，以及常用的部门规章、司法文件和请示复函。编排体例上按照各法律文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发布
的时间顺序双重原则进行分类、整合，具有体例清晰、查询方便的特点。3.重在应用。“分类法典”
系列特别突出法律法规应用性的特点，作出以下创新:（1）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面指引读者了
解、掌握法律概貌;（2）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横
向联系起来，使读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容;（3）重点
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用;（4）部分
分册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5）部分分册特别加收“典型案
例”，提供实际发生过的典型案例和判决结果、判案理由、适用法条，将法条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
。4.动态增补。结合法律出版社的资源优势，向每一位购买“分类法典”的读者提供一次免费的法规
增补服务（电子版），只要填写书末的“读者服务回执”即可。对于一次性购买多册的读者，还可免
费赠送相关法规资讯产品（详见书末读者服务回执）。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套“分类法典”一定还
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恳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本书不断完善。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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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法法》

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家法法典(应用版)》重点法律附加“导读”，全面指引读者了解、掌握法律
概貌；重点法律附加“参见”，将核心法律和与之相关的法规、规章、司法解释横向联系起来，使读
者在使用时得以相互参考，结合相关法律文件，全面正确理解法条内容；重点法律重点法条附加“条
文注释”，对该条文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读者在实践中理解运用；特别加收“文书范本”，提供实
务中常用法律文书的格式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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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宪法及其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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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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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治自由
4．宗教信仰自由
5．人身自由权利
6．社会经济权利
7．国家赔偿
三、国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
1．一般规定
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国务院
4．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5．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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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戒严
2．突发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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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当选代表的人数少于应选代表的名额时，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
举时，根据在第一次投票时得票多少的顺序，按照本法第三十条规定的差额比例，确定候选人名单。
如果只选一人，候选人应为二人。 依照前款规定另行选举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
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得票数不得少于选票的三分之一；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另
行选举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时，代表候选人获得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选票，始得当选。 第四十四条
【选举结果的公布】选举结果由选举委员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根据本法确定是否有效，并予以
宣布。第四十五条 【代表不得兼任的情形】公民不得同时担任两个以上无隶属关系的行政区域的人民
代表大会代表。 第十章对代表的监督和罢免、辞职、补选 第四十六条【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的监督罢
免权】全国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受选民和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都有权
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 第四十七条 【罢免要求的提出和表决】对于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
区选民五十人以上联名，对于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原选区选民三十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县级的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罢免要求。 罢免要求应当写明罢免理由。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
选民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也可以书面提出申辩意见。 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将罢免要
求和被提出罢免的代表的书面申辩意见印发原选区选民。 表决罢免要求，由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派有关负责人员主持。 第四十八条 【罢免案的提出和表决】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举行会议的时候，主席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代表联名，可以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上一
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在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主任会议或者常务委员会五分之一以上组成人员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对由该级人民代表
大会选出的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罢免案。罢免案应当写明罢免理由。 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席团会议和大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
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席团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后，由主席团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县级
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的时候，被提出罢免的代表有权在主任会议和常务
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提出申辩意见，或者书面提出申辩意见，由主任会议印发会议。罢免案经会议审议
后，由主任会议提请全体会议表决。 第四十九条 【罢免的表决方式】罢免代表采用无记名的表决方
式。 第五十条 【罢免决议的通过】罢免县级和乡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须经原选区过半数的选民
通过。 罢免由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代表，须经各该级人民代表大会过半数的代表
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须经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过。罢免的决议，须报送上一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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